统计与数学学院2026年度普通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类）录取说明
根据《统计与数学学院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类）实施细则》（2025年12月修订）要求，经学生报名、资格审核、综合考核等程序，学院2026年度普通本科生调整修读专业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已完成各专业第二志愿转入录取工作，经工作小组审定报学院党政联席会通过，明确以下录取规则：
1.笔试、面试综合考核成绩合格标准为60分及以上。
2.各专业录取名单根据学校下达录取指标，按综合考核成绩进行顺位排序。
3.综合考核成绩相同者按学生第一学期已修课程的加权平均成绩高低排序进行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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